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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欣欣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与投资人签

署特殊投资条款协议及进展的公告（补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泉州欣欣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欣欣文化”）及实

际控制人梁建锋就股份回购等特殊投资条款签署了相关协议及补充协议。在主办

券商的督导下，现予以补充披露，具体情况如下： 

一、特殊投资条款协议主要内容 

2021 年 2 月 5 日，杭州恒庆瑞兴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签订《投资

协议》 ,协议约定杭州恒庆瑞兴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通过受让梁建锋所持有欣

欣文化股权的形式进行投资，并就回购触发条件进行了约定。（因协议目前已遗

失无法补充具体内容） 

协议签订后，杭州恒庆瑞兴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认购欣欣文化 482,309

股。 

二、特殊投资条款协议进展情况 

（一）在触发《投资协议》约定的回购条件后，公司、梁建锋未完全履行回

购义务。2023年 8月，杭州恒庆瑞兴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向福建省泉州市丰

泽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23年 10月 8日，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调解

并出具《民事调解书》（(2023)闽 0503民初 10736 号），具体内容如下: 

1、欣欣文化、梁建锋共同确认截至 2023 年 10 月 8 日应返还杭州恒庆瑞兴

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股权回购款本金 3,507,855.70 元、利息 360,076.30 元、

律师费 10 万元，共计 3,967,932 元,该款应分期支付,具体方案如下:2023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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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0日前支付 10万元，2023年 11月 30日前 25 万元，2023年 12月 30 日前支

付 25 万元,2024 年 1 月 30 日前 25 万元:2024 年 2 月 28 日前支付 267,932 元，

2024 年 3 月 30 日前支付 30 万元,2024 年 4 月至 6 月每月 30 日前分别支付 40

万元,2024 年 7月至 9 月每月 30日前分别支付 45万元，以上还款顺序按照先偿

还利息、律师费再偿还本金。 

2、上述款项支付完毕，杭州恒庆瑞兴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放弃其他诉讼

请求。 

3、若欣欣文化、梁建锋有任何一期未能按期足额支付，上述债务视为全部

到期，杭州恒庆瑞兴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有权就欣欣文化、梁建锋尚欠股权回

购款本金、利息、律师费共计 3,967,932.00 元扣除调解后公司、梁建锋已支付

的款项，同时有权以股权回购款本金 3,507,855.70 元（扣除调解后已偿还的股

权回购款本金）为基数自 2023 年 10 月 9 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 8%计

算的利息，一次性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二）截至 2024 年 10月 10日， 梁建锋已偿还杭州恒庆瑞兴私募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共计 125万元。 

（三）2024 年 10 月 10 日，公司及梁建锋被列入被执行人，执行金额

2,917,932.00元。 

三、审议和表决情况 

针对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与杭州恒庆瑞兴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特殊投

资条款协议的事项，公司未履行内部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一）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主要银行账户已被冻结，对公司资金流动造

成不利影响； 

（二）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梁建锋已被纳入被执行人名单。若无法支付执行款

项，存在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风险。 

 

公司将根据执行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届时敬请投资者及时关

注本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www.neeq.com.cn）披露的相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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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五、备查文件 

（一）《民事调解书》（(2023)闽 0503民初 10736号） 

（二）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截图 

 

                               泉州欣欣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10月 21日 


